
武定县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

指挥部情况说明

近日，我县有群众在微信朋友圈及微信群内以点对点和群发

等方式转发一标题为“武定县人民医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疑

似病例情况说明”的图片，引发大量关注。

经核查，系武定县人民医院医生杨某某将该图片作为工作参

考资料发送给同院另外一名医生陈某某，医生陈某某收到图片后

又转发在自己的个人微信群中，造成了该图片在网络上大量传

播，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大的影响。情况核实清楚后，县人民医院

已经于 2 月 4 日下午 5:40 召开了医院党政班子扩大会议，对此

事进行了专题研究，对两位涉事医生的行为提出了处理意见，上

报县级相关部门依纪依规进行严肃处理。

患者佘某某，男，30 岁，双柏县人，现就职于武定华润燃气

公司，1 月 23 日在双柏县老家聚餐时接触到湖北回乡亲戚；1 月

28 日下午返回我县，之后连续上班 5 天。上班期间于 2020 年 1

月 29 日出现咳嗽、畏寒等症状；1 月 31 日自行到禄劝忠爱医院

输液治疗，病情稍有好转；2 月 2 日再次出现发热症状，自行口



— 2—

服退热药；2 月 3 日下午自行到武定忠爱医院就诊体温 39.5 摄氏

度，口服布洛芬混悬液后自行到县人民医院感染科发热门诊就

诊。医院收治该病人后及时采取了隔离治疗措施。2 月 3 日晚县

疫情防控专家组、医疗救治专家组等在县人民医院进行了该患者

病案研究，结合患者流行病学史，临床体征、症状及实验室检查、

胸部影像学筛查，专家组会诊意见：该病例列为新型冠状病毒性

肺炎疑似病例，按照确诊病例进行隔离治疗。

该病人 2 月 4 日第一次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，2 月 5 日又再

次采样进行核酸检测复核。目前，该患者经住院治疗后已无发热，

咳嗽症状减轻，病情稳定。

在疫情面前，请广大人民群众正确看待，不要恐慌，不传谣、

不信谣、不造谣。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网络造谣、传谣违法

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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